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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 项目情况说明 

本次控规调整论证范围：北至勐町路规划延长线，西为农田，南至大盈江，东

侧为盈江体育中心（部分在建）。涉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四个地块，控

规编号分别为：盈江 2017-083 号国有土地、1H049、1H050、1H060（局部区域），总

用地面积 26.68 公顷。 

拟调整地块在盈江县城控规中的位置 

地块一：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商业用地兼容住宅用地（已出具用地规

划条件为商业用地兼容住宅用地，控规为发展备用地）。地块二：1H049，商业用地

（已出具用地规划条件为商业用地，控规为图书展览设施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地块

三：1H050，A1 行政办公用地。地块四：1H060，A41 体育场馆用地（局部）。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总用地面积 31.67 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城市建设用

地面积为 19.53 平方公里，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西南分院编制，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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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盈江县人民政府批复实施。本次控规调整范围在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二、 评估依据 

1、《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2、《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 55 号）； 

3、《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 

4、《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6、《盈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7、《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8 号 

8、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文件。 

三、项目的位置 

本次控规调整地块位于勐町路延长线（待建）南侧，整体是盈江县南部新城的

一部分。各地块目前周边交通不便利，城市生活配套功能稀缺。盈江县第一初级中

学距用地 1 公里，第一中学距用地 2.2 公里，第一小学距用地 2.3 公里，新行政

中心距离用地 1.5 公里。 

 

拟调整地块周边资源情况 

 

 

新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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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一：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东西宽约 410 米，南北长约 370 米，

该用地属于盈江南部新城。地块二： 1H049 东西宽约 400 米，南北长约 250 米，

该用地属于盈江南部新城。地块三：1H050 东西宽约 150 米，南北长约 260 米，

该用地属于盈江南部新城。地块四：1H060 东西宽约 170 米，南北长约 250 米。 

 

四、用地权属及现状情况 

地块一：盈江 2017-083 地块，位于勐町路以南，盈江大桥以北，用地面积为

104615 平方米（约 157 亩），土地权属部分属于云南盈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盈江

县 2007-083 号国有土地被划分为两宗土地其中上半部分已经进行出让给盈恒

（2007-83），用地规划条件为商业用地兼住宅用地（用地规划条件为商业用地兼容

住宅用地，控规图例颜色为发展备用地）； 

拟调整地块现状情况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地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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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二：1H049 地块，位于勐町路以南，盈江大桥以北，用地面积为 88016 平

方米（约 132 亩），土地权属部分属于云南盈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地块 1H049 被

划分为两宗土地其中上半部分已经进行出让给盈恒（2007-82），用地规划条件为商

业用地（控规图例颜色为商业用地，编号为图书展览设施用地，文字说明为展览用

地兼容商业）； 

地块三：1H050 地块，位于勐町路以南，盈江大桥以北，用地面积为 36271 平

方米（约 54 亩），土地权属部分属于云南盈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地块 1H050 被划

分为两宗土地其中上半部分已经进行出让给盈恒（2007-81），用地规划条件为行政

办公用地。 

   

地块现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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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四：1H060 地块，位于勐町路以南，盈江大桥以北，用地面积为 37920 平

方米（约 57 亩），现状部分体育馆在建。 

拟调整地块位于城市现状建成区外围，各地块目前周边交通不便利，城市生活

配套功能稀缺，现状用地性质为空地及耕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已整体调整为建

设用地。 

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及相关上位规划衔接 

一、现行控规分析 

1、控规相关要求 

根据《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德宏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

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 

（1）地块 1G043 用地性质为 G2 防护绿地，无具体指标要求；未编号发展备用

地被划分为两宗土地其中上半部分已经进行出让给盈恒，编号：盈江县 2007-083

号国有土地（2007-83），用地规划条件为商业用地兼容住宅用地，土地面积 104615 

平方米；容积率 1＜容积率≤1.5，建筑密度≤35%，绿地率≥25%，建筑限高 24 米，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地块四 

现行控规用地性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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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停车位商业为 0.5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住宅：1车位/户，自行车停

车位为 2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地块 1H048 地块用地性质为 G2 防护绿地，无具体指标要求；地块 1H049 

用地性质为图书展览设施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地块 1H049 被划分为两宗土地其中

上半部分已经进行出让给盈恒（2007-82），地类（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面积 88016 

平方米；容积率≤1.5，建筑密度≤35%，绿地率≥20%，建筑限高 24 米，机动车停

车位为 0.5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自行车停车位为 2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出让条件用地规划条件中用地性质采用了兼容用地性质，其余条件与控规条

件一致。 

（3）地块 1H051 用地性质为 G2 防护绿地无具体指标要求；地块 1H053 用地性

 

现行控规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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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 G1 公园绿地无具体指标要求；地块 1H050 用地性质为 A1 行政办公用地： 容

积率≤1.0，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建筑限高 24 米；地块 1H050 被划分

为两宗土地其中上半部分已经进行出让给盈恒（2007-81），地类（用途）为行政办

公用地，出让指标与控规条件一致。  

 

（4）地块 1H058 地块用地性质为 G2 防护绿地无具体指标要求；地块 1H063 

用地性质为 G1 公园绿地无具体指标要求；地块 1H060 用地性质为 A41 体育场馆用

现行控规地块编号及用地性质图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地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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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建筑限高 40 米；此次论证为

1H060 地块的局部调整。 

此次论证仅就可开发建设用地进行调整论证，地块外围需预留及控制的防护绿

地、公共绿地严格按控规要求执行。调整亦不涉及道路网络调整及修改。 

2、现行控规实施存在的问题 

现行控规 2010 年编制，通过多年的发展其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偏差，

如： 

1、2019 年盈江县城建成区面积 9.5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22514 人，人均

建设用地面积为 77.7 平方米。现行控规中 2020 年人口发展目标为 13.5 万人，城

市建设用地 19.53 平方公里。人口基本接近预测但现状建设用地方面远未达到规划

的规模，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得各项人均用地指标与预期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2、控制性详细规划南部新城内规划设置大量的行政办公用地，与行政中心的建

设相冲突。依据现行的国家政策，目前行政中心用地完全满足未来发展需求，南片

区无大型行政办公用地需求。 

3、该片区位于南部新城边缘即城市边缘，且规划南部新城商贸中心（用地达

15 万平方米）与该片区直线距离最远处仅 1080 米左右，新区商业用地体量明显偏

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布局图 

 

论证用地位置 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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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设置大型商业地块不符合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 

4、目前体育场馆的建设过程中出现投资规模偏大，用地规模偏大，浪费土地等

情况，不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 

5、现状建城区内存在大量村镇居住用地，居住品质相对较低，急需进行更新改

造及疏解。结合人口规模的增加，适当增加居住用地的供给，高品质打造住宅社区，

有利于提升整个城市人居环境。 

盈江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邻国缅甸接壤，是典型的边远地区城市，由于现行

控规与实施存在的偏差，造成南部新城建设开发缓慢，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迫切希

望结合发展需求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补足配套设施短板，完善城市功能，

打造“干净、宜居、特色”的盈江美丽县城。  

二、与城市总规衔接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路网及功能布局上对总规调整较大，项目与总规的对接主要

明确其是否位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 

控规拟调整地块在《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划定的城市建

设用地增长边界内，地块开发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地块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的

 

地块在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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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性质主要为商业用地及预留发展用地，还有部分为绿地。 

三、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 

控规拟调整地块范围内土地利用规划均为城镇用地，不涉及基本农田、生态红

线，地块开发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 

 

 

地块在盈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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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 

一、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日趋匮乏。如何最大限度的合

理的利用城市土地资源，是符合盈江县土地利用规划中提出的“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弹性控制，紧凑开发，完善城市功能， 保证城市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原则。

此次控规调整论证报告旨在确保该地块的落地建设，提高用地乃至周边地块的土地

利用效率。 

二、现行控规实施偏差 

现行控规 2010 年编制，通过多年的发展其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偏差，

需结合发展需求对控规实施局部调整，动态维护，以保证城市合理发展。 

2019 年盈江县城建成区面积 9.5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22514 人，人均建设

用地面积为 77.7 平方米，居住用地约占总用地的 40%，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约为 31 

平方米。现行控规中 2020 年人口发展目标为 13.5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19.53 平方

公里。人口基本接近预测但现状建设用地方面远未达到规划的规模，人口规模的快

速增长使得各项人均用地指标与预期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土地发展效率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开发建设的速度，用地比例不合理，如，

居住用地指标接近规划指标，但从实质上来看，大量用地仍然属于村镇居住用地，

与城市住宅用地在质量及品质上都有较大的差距。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应合理调

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补足配套设施短板，完善城市功能。 

三、带动南部新城发展的需求 

拟调整地块属于盈江县南部新城，紧邻大盈江，是盈江县城南部门户区域，本

着“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原则，为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完善城市功

能，塑造城市新区风貌，应进行高品位、高层次的开发。近年来，随着盈江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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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结合地块的现状情况，原有的用地性质和控制指标无法适应城市发展需求，

无法充分利用土地，给土地开发带来难度。如商业及行政办公布局不合理，片区发

展对于居住配套的需求大于对集中式商业的需要，因此本地块适宜以居住配套为主、

商业配套为辅。故调整用地性质和相应控制指标，以达到科学开发利用土地，保障

项目快速实施落地，带动南部新区快速发展的目的。 

四、行政办公用地布局不合理 

盈江县城控规形成“一轴两廊、三心五片”的功能结构。 

一轴：即纵贯盈江县城东西的城市发展主轴； 

两廊：即以大盈江及其两岸为载体的盈江画廊，以盏达河生态廊道为依托的盏

达画廊； 

三心：以原行政中心所在周边的老城中心、以新行政中心所在周边的新城综合

中心和南部新城的体育会展中心； 

五片：即中心城区划分为老城区、南部新城区、东部新城区、岗勐新城区及仕

明工业区等五大片区。 

盈江城市布局有集中的行政中心，目前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并且结合新行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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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形成新城综合中心。项目涉及地块 1H050 位于南部新城片区，是以商贸、体育会

展为依托的新城区，大规模布局行政办公用地不合理。 

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行政办公用地严重超标。同时结合国家对建设

楼堂馆所管理要求，项目区布局行政办公用地没有需求。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类型 数据 备注

需求用地面积 175500
按德宏州技术管理规
定，人均0.8~1.3㎡/人

实际用地面积 700367 按控规统计
需求用地面积 188347
实际用地面积 664096

行政办公用地对比

调整前

调整后

结论：按规划人口13.5万，人均用地1.3㎡/人推算，行政办公用地充足，还有47万㎡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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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育用地规模偏大 

盈江县控制性详细规划共规划有体育场馆用地三处，分别为地块 3C012，地块

1F029，地块 1H060，合计面积达到 16.4 公顷，人均规划用地面积达 1.21 平方米。

依据《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相关要求，人均规划用地面积小城市

为 0.6-0.7 平方米。以控规规划人口 13.5 万人计，所需体育用地面积为 8.1-9.45

公顷。规划体育用地面积远超规范要求，划出项目用地 3.79 公顷后，剩余 12.61

公顷，满足规范要求。 

仅针对项目涉及体育用地地块 1H060，地块面积 13.34 公顷，划出项目用地 3.79

公顷后，剩余 9.55 公顷，亦满足规范的上线要求。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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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用地对比 

  类型 数据（公顷） 备注 

调整前 
需求用地面积 9.45 

按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

范，人均 0.6~0.7 ㎡/人 

实际用地面积 16.4 按控规统计 

调整后 调整后实际用地面积 12.61   

结论：按规划人口 13.5 万，人均用地 0.7 ㎡/人推算，体育设施用地充足 

六、优化商业和居住用地结构和比例 

在市场需求和政策变化下优化商业和居住用地结构和比例。根据行业测算，城

市发展程度的不同，对于商业用地面积的需求也不一样，合理人均商业用地面积在

一线城市为 1平方米，二线城市 0.75 平方米，三线城市 0.5 平方米。根据盈江县城

控规可计算得出，规划商业用地面积共计 238.97 万平方米，规划人口 13.5 万人，

人均商业用地面积达 17.7 平方米，商业面积过大，远远超出合理水平。为积极应

对盈江县城商业过剩、去库存压力大的新形势，应降低区域内商业用地的供应，调

整商住比例，进一步促进盈江商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七、细化原规划高度控制需求 

原控规对拟调整地块建筑高度仅做了原则性安排，未结合滨河景观空间及天际

线的打造作出明确要求，不利于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及片区门户景观打造。研究并明

确合理高度控制指标，对完善控规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八、适应市场实际发展需求 

因现代网络的发展，城市居民的购物方式发生较大改变，以物联网为依托的购

物方式已取代传统购物方式，过多、过大规模的商业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为了使该

项目顺利进行，应合理调整用地性质，使项目产品更适应市场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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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控规调整的内容 

此次论证仅就可开发建设用地的用地性质及指标体系进行调整论证，地块外围

需预留及控制的防护绿地、公共绿地严格按控规要求执行。调整亦不涉及道路网络

调整及修改。 

一、调整内容 

控规调整要落实上位规划及技术标准，完善配套设施。本次论证建议对控规用

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建议控制指

标如下： 

 

地块控制指标调整前后一览表 

地块编号 
调整情

况 

用地

性质 

调整用

地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高

度（米） 
建筑面积（㎡） 

盈江

2017-083

号土地 

调整前 

商业

用地

兼住

宅用

地 

104615 

1≤容

积率

≤1.5 

≤35% ≥25% ≤24 104615--156923 

调整后 
住宅

用地 
≤1.4 ≤35% ≥30% 12-54 146461 

1H049 

调整前 
商业

用地 
88016 

≤1.5 ≤35% ≥20% ≤24 132024 

调整后 
住宅

用地 
≤1.4 ≤35% ≥30% 12-54 123222 

1H050 

调整前 

行政

办公

用地 
36271 

≤1.0 ≤30% ≥35% ≤24 36271 

调整后 
住宅

用地 
≤1.2 ≤35% ≥30% 

12-27

（局部

48 米） 

4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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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060 

调整前 

体育

场馆

用地 37920 

≤1.0 ≤30% ≥30% ≤40 37920 

调整后 
住宅

用地 
≤1.2 ≤35% ≥30% 12-36 45504 

调整前开发总建筑量 363138 平方米；调整后开发总建筑量 358712 平方米。 

二、调整的论述 

1、用地性质调整 

根据《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 1H060 用地性质为体育场馆用地，

结合县城实际发展，通过具体指标测算盈江县体育馆用地占地面积过大，故划出部

分土地，节约用地资源。结合南部新城发展需求，所划出地块建议将用地性质调整

为居住用地。 

地块 1H050 用地性质为行政办公用地，考虑到拟调整地块周边现已形成以政府

大厅、盈江县人民检察院等为主的行政办公中心，同时结合国家对楼堂馆所的管理

要求，布局行政办公用地不合理，片区对行政办公无需求。为优化南部新城城市功

能，增强住宅集中成片开发的合理性和整体性，建议将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

地。为保证南部新城中轴线景观需求，建议沿中轴线建筑体现一定的商业及文化功

能。 

地块 1H049 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项目区外围已经设置有南部新城大型的商业

中心，项目区与其直线距离 600 米，结合县城商业配比的研究，及现代人购物消费

方式的改变，商业用地比例严重偏高，建议将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同时

配套小区级商业设施。考虑大盈江滨河景观打造，建议沿滨河一线建筑体现一定的

商业及文化功能，满足新城发展的实际需求。 

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兼住宅用地，结合县城发展实

际，片区位于城市边缘，外围 800 米范围内有城市南片区商业中心，项目区对商业

无需求，建议将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同时配套小区级商业设施。考虑大

盈江滨河景观打造，建议沿滨河一线建筑体现一定的商业及文化功能，满足新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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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实际需求。 

论证地块外围的公园绿地及防护绿地按控规严格保留，不做调整。 

小结：结合城市发展的需求、城市整体功能布局的研究及城市各类用地配比的

测算，四个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居住用地，成规模成片区整体打造南部新城高品质

住宅片区。考虑南部新城的轴线景观及大盈江滨河景观打造，建议沿轴线及滨河一

线建筑体现一定的商业及文化功能，适应新城发展的实际需求。 

2、容积率调整 

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 ：用地性质调整后为住宅用地，该地块原《德宏

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容积率：1≤容积率≤1.5 

的控制要求，为提高城市风貌，打造地标性建筑，提高盈江县城对外形象，结合地

块开发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同时考虑高度控制要求地块居住形式由低层、多层、高

层组合而成，最终确定地块控制容积率指标为 FAR≤1.4。 

地块 1H049 ：用地性质调整后为住宅用地，该地块原《德宏州盈江国有土地使

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容积率≤1.5，考虑高度控制要求地块居住形

式由低层、多层、高层组合而成，同时片区整体开发强度差异不宜过大的情况下，

最终确定地块控制容积率指标为 FAR≤1.4。 

地块 1H050 ：用地性质调整后为住宅用地，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相关要求，考虑高度控制要求地块居住形式由低层、多层、高层

组合而成，最终确定地块控制容积率指标为 FAR≤1.2。该地块《德宏州盈江国有土

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容积率≤1.0 。规划提高了相应的土地利

用率。 

地块 1H060 ：用地性质调整后为住宅用地，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相关要求，考虑高度控制要求地块居住形式由低层、多层、高层

组合而成，最终确定地块控制容积率指标为 FAR≤1.2。该地块《德宏州盈江国有土

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容积率≤1.0，规划提高了相应的土地利用

率。 

小结：项目开发采用低层、多层、高层结合开发形式，容积率调整为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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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相关要求，参考项目周边地块控

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与其相协调不相冲突。 

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容积率调整前后建筑开发量由 156923 平方米降

为 146461 平方米，减少 10462 平方米；地块 1H049 ，容积率调整前后建筑开发量

由 132024 平方米降为 123222 平方米，减少 8802 平方米；地块 1H050，容积率调整

前后建筑开发量由36271平方米增加为43525平方米，增加7254平方米；地块 1H060

积率调整前后建筑开发量由 37920 平方米增加为 45504 平方米，增加 7584 平方米。 

合计调整前开发总建筑量363138平方米；调整后开发总建筑量358712平方米，

总开发建设量减少 4426 平方米。 

3、建筑密度调整 

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用地性质调整后为住宅用地，参考《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中新区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考虑居住用地由

低层与高层两种形式组合而成，低层 1-3 层密度最大值 43%，高层 10-18 层密度最

大值 22%，综合确定地块控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 35%。该地块《德宏州盈江国有土地

使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建筑密度≤35%，两者基本吻合。 

地块 1H049 ：用地性质调整后为住宅用地，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中新区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考虑居住用地由低层与高层两

种形式组合而成，低层 1-3 层密度最大值 43%，高层 10-18 层密度最大值 22%，综合

确定地块控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 35%。该地块《德宏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

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建筑密度≤35% 要，两者相互吻合。 

地块 1H050 ：用地性质调整后为住宅用地，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中新区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考虑居住用地由低层与高层两

种形式组合而成，低层 1-3 层密度最大值 43%，高层 7-9 层密度最大值 30%，综合确

定地块控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 35%。该地块《德宏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

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建筑密度≤30%，主要结合项目为行政办公性质时提出，项

目用地性质调整后不作为参考。 

地块 1H060 ：用地性质调整后为住宅用地，参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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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80-2018）中新区住宅建筑的指标控制标准，考虑居住用地由低层与高层两

种形式组合而成，低层 1-3 层密度最大值 43%，高层 10-18 层密度最大值 22%，综合

确定地块控制建筑密度最大值为 35%。该地块《德宏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

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建筑密度≤30%，主要结合项目为体育用地性质提出，项

目用地性质调整后不作为参考。 

小结：地块整体建筑密度及分地块建筑密度整体调整为 35%，符合《城市居住

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相关要求。 

4、绿地率调整 

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绿地率的调整依据《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类似地块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新区商品住宅用地绿地率≥30%，

原该地块《德宏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建筑绿地

率≥25%，规划结合用地性质的调整，提高相应的绿地率，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地块 1H049 ：绿地率的调整依据《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类似地块及《德

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新区商品住宅用地绿地率≥30%，该地块《德宏

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建筑绿地率≥20%，原规划

条件中，绿地率较低，规划结合用地性质的调整，提高相应的绿地率，符合相关规

定的要求。 

地块 1H050 ：绿地率的调整依据《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类似地块及《德

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新区商品住宅用地绿地率≥30%，该地块《德宏

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建筑绿地率≥35%，原规划

条件主要针对行政办公用地，规划结合用地性质的调整，参考新区商品住宅用地绿

地率控制标准执行，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地块 1H060 ： 绿地率的调整依据《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类似地块及《德

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新区商品住宅用地绿地率≥30%，该地块《德宏

州盈江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用地规划条件通知书》中建筑绿地率≥30%，原规划

条件主要针对体育用地，规划结合用地性质的调整，参考新区商品住宅用地绿地率

控制标准执行，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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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结合项目用地性质调整，绿地率调整为 30%，符合德宏州技术管理规定

要求，参考项目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与其不相冲突。 

5、建筑限高调整 

地块及周围控规高度控制情况：控规调整地块建筑高度为 24 米及 40 米，其外

围地块高度基本为 40 米至 80 米，距离地块 300 米位置地块 1H026 达到 100 米的控

制高度。 

结合周边地块的高度情况，进行项目区高度研究。片区高度主要考虑与大盈江

的视线关系，为形成片区丰富的空间关系。在遵守上位控规高度区域控制的情况下，

局部打造标志性建筑，适当提高建筑物高度，形成丰富的天际线景观。 

控规高度控制图

 

 

 

100 米高度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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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盈江是南部新城重要的水体景观，是城市山水风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结

视线分析图 

 

 

 

高度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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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系周围的视线分析，适当优化片区的高度。控规后退大盈江水体 100 米作为滨

河绿化景观带，100 米外为 20 米滨河路，同时开发地块与道路控制 5 米防护绿带。

地块进深最大处约 360 米，最窄处约 230 米。 

结合大盈江视线景观分析，规划采用 14 度作为视线分析角度，以滨河绿化带的

中点为视线起点，结合计算可以得到：50 米距离里内建筑高度控制在 12 米以内（绿

化带内景观建筑）；50-100 米距离内建筑高度控制在 12-25 米，100 米-200 米距离

建筑高度控制在 25-50 米；200 米距离外建筑高度逐次提高，地块内最大高度不超

过 69 米（具体可见视线分析图）。 

以上计算忽略坝体与场地高差（约 4 米），忽略人体身高与视线关系（平均约

1.5 米），未来在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布局中，建议建筑高度结合以上计算要求及建筑

层数进行控制，建议：地块南侧第一排建筑高度按 12 米控制（实际计算高度可为

18 米），随后可逐渐提升，200 米范围外地块最大高度控制在 54 米(结合视线计算加

坝高 4米)，地块最大高度亦按 54 米控制，即地块整体建筑高度控制 12-54 米。 

地块 1H050 位于规划盈江大桥两侧，与桥头公园相接的特征，需同时考虑项目

对桥头公园及道路的视线影响。一、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定中轴线两侧地块高度低

于周边地块高度，打造轴线两侧开敞空间感受，此次调整遵循这一原则，沿桥头公

园最高建筑按 27 米控制。二、综合考虑以大盈江为视线起点 200 米范围外地块高度

控制 54 米及以桥头公园为视线起点，地块高度以 27 米逐步提升两个因素，综合取

地块整体高度控制为 12-27 米。地块西北区域（沿滨河视线起点 200 米距离外，沿

桥头公园项目用地 75 米距离外区域）可适当提高高度，结合分析建议为 48 米，打

造片区丰富的天际线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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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1H060 同时考虑紧邻体育用地的特殊性，规划体育用地最大高度设置为

40 米，结合周围地块高度低于体育用地高度设置要求，地块建筑高度控制在 12-36

米。 

目前拟调整用地南侧的“四季花城”已建成建筑高度约 54 米。在确保绿地率、

建筑密度、开发量符合规范要求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建筑高度限制，形成丰富的滨

河天际轮廓线是可行的。 

小结：结合视线视廊的研究，细化项目区的高度控制要求，以大盈江控制绿带

为起点，向北逐渐提升建筑高度控制要求，整体建筑高度控制在 12-54 米，同时结

合各地块的特殊性，地块 1H050 建筑高度控制在 12-27 米（局部 48 米），地块 1H060

建筑高度控制在 12-36 米。形成错路有致的建筑布局，丰富片区天际轮廓线景观。 

6、停车泊位调整 

由于拟调整各个地块紧邻，且调整用地性质均为住宅用地，结合《德宏州城乡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见下表）若每户建筑面积＞144 平方米，机动车按大于等于

1.5/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配置，非机动车按照 1 个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配件要

求。结合地方实际，确定拟调整各地块停车泊位按：低层住宅 2车位/户、高层住宅、

多层住宅按规范控制要求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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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配套服务设施（综合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商场、菜市等）配建停

车场库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要求设置，机动车取 0.45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取 7.5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设置。 

新建居住区及居住区配套设施配建的机动车停车位应具备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

件。 

小结：停车泊位执行《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GB50180-2018）要求设置。同时结合地方实际，确定拟调整各地块停车泊

位按：低层住宅 2车位/户、高层住宅、多层住宅及配套服务设施建筑按规范控制要

求进行控制。 

7、新增配套设施 

项目区整体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后，应严格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2018）及德宏州技术管理规定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 

拟调整项目居住用地 26.6 公顷，地块一面积 10.46 公顷，容积率 1.4；地块一

面积 8.8 公顷，容积率 1.4；地块一面积 3.63 公顷，容积率 1.2；地块一面积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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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容积率 1.2；合计开发建筑量约为 35.87 万平方米。结合地块实际情况，取

人均居住建筑面积指标 40 ㎡/人计算，该片区未来居住人口规模约为 

358700÷40≈8968 人，综合取 9000 人。 

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确定的设置标准，片区规模

为 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具体要求详见下表： 

 

结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相关要求，未来开发建设严

格按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进行设施的配套。其中需独立设置的有多功能运动场地，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幼儿园，垃圾收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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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区服务站、社区商业服务网点等 

结合论证区居住用地的布局，依据规范要求，配套设置底商型或独立服务设施

用地，满足使用要求。建议预留部分独立的配套商业及服务设施用地，其余结合住

宅设置部分一层配套设施用房，整体规模在下一步修建性详细规划布局中需满足规

范需求。 

（2）运动场地、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新区街坊内集中绿地规划建设不低于 0.5 平方米每人，则集中绿地面积不低于

4500 平方米，建议运动场地及健身设施结合集中公共绿地布局。 

（3）垃圾收集站 

生活垃圾日产量可每人 1.0-1.2KG 计算，本论证取平均值 1.0KG/人计算，人口

按 9000 人计，则预测地块全部完成后生活垃圾日产量为 9000kg。设置依据：《城市

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50337-2018,大于 5000 人的居住小区及较大规模的商业

综合区宜单独设置垃圾收集站，运量小于 10T/D,用地面积 120-200 平方米。与相邻

建筑间距大有等于 8 米。片区需设置垃圾收集站一所，用地面积 200 平方米，未来

结合修建性详细规划布局具体设置。 

 

（4）幼儿园 

按《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每 5000 人需配置 9班幼儿园，则片区人口

取 9000 人，则需配套 16.2 班；按每班 30 人计，则幼儿人数 486 人。 

结合预测及班级设置的合理性，在服务半径的要求下，建议在用地中部配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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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一所 18 班幼儿园，按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不低于 13 平方米计，需用地面积 6318

平方米。调整后布局幼儿园一所，预留用地面积不低于 6500 平方米。 

 

（5）中小学 

结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相关要求，人口达到 15000

人-25000 人（十分钟生活圈），需独立设置小学用地；人口达到 50000 人-100000

人（十五分钟生活圈），需独立设置初中用地；论证区域人口 9000 人，为五分钟生

活圈。按规范要求可不设置中小学用地。 

片区外围 1 公里范围内规划有高中一所，地块编号 1G011；第二中学初中，地

论证区周边中小学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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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编号 1G012；小学一所地块编号 1G013；中小学用地集中布局，形成南部新城的教

育核心。结合集中教育核心区设置，论证区位于其初中及高中服务范围内。 

结合控规对整个南部区域小学用地设置分析，按照服务半径 500 米要求，南部

区域需新增小学一所，建议结合论证区外围合理预留（建议位置见图），满足论证区

及周边居住用地的配套需求。论证片区不再独立设置小学用地。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地块用地性质的调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符合国家相关专业规范

及地方法规、规定范围内,对项目所在地块现行控规的用地性质进行调整意义重大，

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2、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用地性质调整，从城市及片区整体用地功能结构出发，优

化片区用地布局，调整不涉及道路交通及公共绿地等的调整，对城市整体结构及空

间景观影响不大。 

3、充分考虑城市滨江商业、文化休闲功能的完整性和中心景观轴的打造，建议

沿轴线及滨河一线建筑体现商业及文化功能。 

4、通过对用地比例及人口规模协调性分析，将商业、办公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

有效缓解盈江目前办公及商业用地预留严重过剩问题。符合盈江城市化进程中对居

住用地的需求。适当减少部分体育设施用地后，体育设施用地标准仍超越国家标准，

体育设施用地充足。 

5、结合天际线分析研究，合理控制建筑高度，细化原控规高度控制指标，形成

高低错落建筑布局，对打造城市丰富的滨河景观空间，提升城市形象具有意义重大。 

6、调整的指标体系：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结合用地性质的调整，参考

周围类似地块及国家、省、州相关技术管理规定确定，符合相关要求。 

7、结合调整后的用地性质，对其需配套完善的公共服设施进行分析，按规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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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配套相应的设施。 

8、项目用地符合城市总规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关要求，项目建设提高地块

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项目尽快落地能有效带动南部新区的建设发展。 

二、评估建议 

1、按照控规调整相关程序，举行《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及周边地块控

规调整论证报告》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 

2、项目用地调整后，整体按高品质居住区进行打造，要严格按照《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及本论证报告中的要求设置相应配套设施，同时满

足主管部门相关要求。 

3、加强对建筑风貌的控制引导，下一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加强建筑风格、色彩、

立面的研究，并与周边城市风貌相协调，展示盈江新城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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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地块控制指标调整前后一览表 

地块编号 调整情况 用地性质 
调整用地

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高度（米） 建筑面积（㎡） 

盈江 2017-083

号土地 

调整前 
商业用地兼

住宅用地 104615 

1≤容积率≤

1.5 
≤35% ≥25% ≤24 104615--156923 

调整后 住宅用地 ≤1.4 ≤35% ≥30% 12-54 146461 

1H049 

调整前 商业用地 

88016 

≤1.5 ≤35% ≥20% ≤24 132024 

调整后 住宅用地 ≤1.4 ≤35% ≥30% 12-54 123222 

1H050 

调整前 
行政办公用

地 
36271 

≤1.0 ≤30% ≥35% ≤24 36271 

调整后 住宅用地 ≤1.2 ≤35% ≥30% 
12-27（局部 48

米） 
43525 

1H060 

调整前 
体育场馆用

地 37920 

≤1.0 ≤30% ≥30% ≤40 37920 

调整后 住宅用地 ≤1.2 ≤35% ≥30% 12-36 45504 

调整前开发总建筑量 363138 平方米；调整后开发总建筑量 35871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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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及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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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及周边地块控规调整论证告》专家

评审意见回复 

2020 年 8月 12 日，在昆明召开了《盈江县 2017-083 号国有土地及周边地块

控规调整论证报告》（简称论证报告）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了省、市规划、建筑

等方面的 5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专家组在听取了论证报告编制单位云

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项目情况的介绍，审阅了相关图件后，经过充分的质询

讨论，专家组原则同意该报告，并形成以下修改意见。现就修改意见的采纳及修改

情况回复如下： 

意见采纳及修改情况一览表 

意见及建议 采纳及修改情况 

1、补充规划地块的土地权属情况和

建设情况，同时将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作

为用地功能调整的依据，强化用地功能调

整的合理性、针对性分析。 

按意见落实。补充土地权属及现

状建设情况分析，补充相应的依据支

撑。 

2、从更高层次论证本片区功能调整

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和城市商业休闲功能

的影响，在调整用地性质的同时，应充分

考虑城市滨江商业、文化休闲功能的完整

性和中心景观轴的打造。 

按意见完善。加强与城市总体布

局分析，要求下一步修建性详细规划

中沿江及沿中轴线建筑要体现一定

的商业及文化功能。 

3、注意避免体育设施对住宅的影响，

对教育设施的要求要在文本中具体化。 

按意见修改完善。对教育设施的

要求在文本中具体化。 

4、结合国家规范优化各地块控制指

标，适当提高绿地率，体现热带城市应有

的环境品质。完善调整前后指标对比。 

按意见修改完善。按相关规范要

求复核指标体系。 

5、细化沿江建筑空间特色和天际线

控制要求，形成丰富的建筑轮廓线，高度

控制要求应在图则中落实。 

 

按要求修改。提出具体高度控

制要求，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严格落

实。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2020 年 8月 20 日 


